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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麓川问题的形成、解决及其影响 

罗勇 

(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云南大理 671003) 

【摘 要】明永乐、宣德时期对西南边疆尤其是滇西边疆的治理措施成为正统时期麓川问题形成的重要因素。正

统时三征麓川，借用缅甸、木邦之力，瓦解了麓川宣慰司，将麓川故地许诺给缅甸、木邦，又设陇川宣抚司。景泰

以后麓川后裔试图恢复故土，与缅甸、木邦、陇川等土司争夺，扰乱西南边疆的格局。从洪武、永乐、宣德时期西

南边疆治理策略等方面，分析麓川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讨论正统时期处理麓川问题的方式对西南边疆局势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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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西南边疆是明朝边疆治理的重要内容，有丰富明朝边疆治理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由于明朝总体防御偏重北方
［1］

，学术

界也偏重于北方“九边”研究。甚至对朱元璋、朱棣等人的治边策略研究也以其对蒙古的治理为主，认为明朝对西南地区采取

的是以德怀柔的政策
［2］

。对明朝西南边疆治理的研究，总体上注重概括和总结，且偏重于洪武时期;在具体事件上则注重麓川兴

衰、麓川战役，以及万历时期抗击缅甸等问题，较少关注麓川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以及明朝处理麓川问题的方式对西南边疆

格局变化的影响
［3］

。实际上，正统时麓川问题的形成跟正统以前洪武、永乐、宣德时期对西南边疆治理策略有密切关系。而正

统时对麓川土司侵扰明朝的处理方式，导致这一区域陷入长期争夺战中，影响明朝西南边疆局势稳定。 

一、洪武时期西南边疆经略与麓川兴衰 

1382年明朝统一云南时，麓川思氏已兴起，范围已达澜沧江流域。思氏起初居住在今曼德勒附近。1340年，思汉法在瑞丽

江南岸建城称王。元朝对思汉法的征讨基本失败，思汉法则乘机吞并周边地区，又派莽散朝贡，获得元朝授予的平缅宣抚使职

务，占据的区域得到元朝的承认。自此，思汉法兼任麓川宣抚使、平缅宣抚使。思汉法又利用元梁王与段功之间的矛盾，向楚

雄西南扩张。以至于明军进入云南时，思汉法已控制潞江以西的干崖、南甸、腾冲、潞江、茫施、户撒、腊撒等地，潞江以东

的孟定、耿马、孟琏、大侯、湾甸、镇康、威远、镇远、定边、者乐等地，控制范围已达澜沧江东岸
［4］

。 

明朝统一云南之初，麓川经历了从思瓦法到思伦法的权力交替。明朝占领永昌，与麓川相邻，面临着稳定边疆局势的问题。

为稳定云南局势，朱元璋任命土酋统领本地。思伦法也在此政策下向金齿卫指挥使王真投降，被任命为平缅宣慰使。1382年夏，

乘云南境内各地的元朝遗民相继叛乱之机，思伦法洗劫永昌城，抓走金齿指挥使王真。朱元璋从车里使臣那里得知麓川地区的

情况后，认为云南必须有足够的兵力防备麓川
［5］

。但当时明朝在云南无足够兵力，当务之急是将王真接回。于是明朝以合并麓

川军民宣慰使司和平缅宣慰使司为麓川平缅等处军民宣慰使司、思伦法为宣慰使为条件，接回王真。思伦法借此统一麓川、平

缅，势力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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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任命元朝旧臣管理永昌地区，加强滇西边疆的防御能力。朱元璋认为永昌地区紧邻麓川，要任命有威望的元朝旧臣统

辖。此时傅友德将元云南右丞观音保以及永昌地区新投降的土官押送到京师。朱元璋任命观音保为金齿卫指挥使，赐名李观
［6］

。

李观到任后重修永昌城，迁建安边、定远楼，加强对土民和军民的管理。1387 年，朱元璋令金齿指挥使储杰、严武等人“敕符

到日，若如命练军卒，教囚徒，深沟高垒，观平缅之动静，庶可守城之道。练囚为兵，验定人数，各守地方，每丁实守地几尺

几丈。”
［7］

 

定边战役后，明朝推进滇西南控制范围，麓川思氏的范围缩小。1385 年，思伦法攻打景东陶俄，陶俄逃往楚雄府所属的定

边县。思伦法追至定边县摩沙勒寨，挑起与明朝的战争。1388 年，明军与思伦法正式交战，思伦法失败。此后，明朝对云南的

统治进一步加强，卫所往滇西南地区推进，对周边地区形成一定的威慑力，也对这些地区形成一定的向心力，扩大了明朝在西

南边疆地区的影响
［8］

。洪武末年明朝调解麓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思伦法将其所统辖的 12个城池归还给明朝
［9］

，使明朝进一步

向西推进控制区域，麓川的范围缩小到怒江以西、南甸以南区域。 

明朝统一云南初期，面临着麓川思氏对西南边疆的威胁，因此，明朝加强滇西南地区尤其是永昌地区的军事防御能力建设，

增加这一区域的军事移民，稳定了滇西地区，并向滇西南推进卫所设置。麓川思氏则因战败而势力削弱。洪武末年明朝又扩大

了在滇西南控制范围，麓川思氏范围则进一步缩小。这表明洪武时期成功地削弱了麓川思氏的势力，并拓展、稳定了西南疆域。

朱元璋对边疆治理的策略也在此过程中确定下来，即“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

令。若其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与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

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
［10］

 

二、永乐、宣德时期的边疆经略与麓川复兴 

受到其他地方军事活动的影响，永乐时期对西南边疆滇西段坚守以德怀柔的治夷理念。朱棣一即位就赐予大量物品给伊洛

瓦底江以西的土酋，得到他们的归附，设置大古剌、底马撒宣慰使司，小古剌、茶山、底扳、孟伦、八家塔长官司。至此明朝

在滇西地区的羁縻区域达到极致。 

为维持羁縻控制，永乐时期赐予土司大量物资，甚至土司相争请罪，朱棣也以抚谕的方式和平解决，赐予财物。如 1408年

缅甸宣慰使那罗塔谢擅夺其弟土地资财之罪，各赐钞币有差;1422年麓川宣慰使思任法遣使奉表贡方物，谢兴兵侵南甸州之罪，

仍遣中官云仙等赉敕戒之，并赐之绒锦文绮表里。 

永乐时期对交趾、漠北等地的征伐，导致财政空虚，人民生活受到影响，引起了朱瞻基的重视。朱瞻基即位后，基本恪守

朱元璋的《皇明祖训》，对西南边疆的政策是抚谕为主，以德怀柔，多采取顺其俗的策略。如 1427 年任命非缅甸王室的莽得赖

为缅甸宣慰使时，朱瞻基说:“远方蛮夷，因人情而遂与之，使兵寝民安，亦抚夷之道，其即授为宣慰使，不须再兴体审”
［11］卷 31，

宣德二年九月丁酉条
。对滇西疆域采取以守为主的策略，加强巡检、关隘守备的建设，甚至有所请求则同意设置。如 1430年朱瞻基说:“既

是夷人慕化，不必覆勘，其悉从之。”
［11］卷 66，宣德五年五月乙丑条

在此背景下设广邑州。同意茶山长官司、南甸州的请求，设孟缅长官司及

滇滩、木缚、雷傍、哈丘、垄磨、孟伦五巡检司;又同意干崖长官司的请求，将干崖改隶于云南都司;又同意腾冲守御千户所土

官副千户张铭的请求，设腾冲州。 

由于思任法对滇西边疆的侵扰，滇西边疆局势发生变化，明朝调整了设置。1431 年，为保证腾冲地区的军情能尽快传递到

省城，减少中间环节，决定将原属于金齿军民指挥使司的腾冲守御千户所改隶云南都指挥使司。1433 年，将永昌千户所改为潞

江州，隶属于云南布政司，将金齿军民指挥使司所属的广邑州改隶于云南布政司。为防止缅甸、麓川侵扰以及人民逃离，设腾

冲州库扛关、库刀关、库勒关以及古涌二关，南甸州赖邦哈、九浪莽、孟洞八巡检司，分别以土军尹黑、张保、李甫、郭郎，

土官杨易、赵得、赵崇等人为巡检;设曲石、高松坡、马回三巡检司，以通事杨资、杨中、范兴为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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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四夷”争端甚至危及明朝疆域稳定的事件中，宣德时期也尽量避免武力，而采用和平抚谕的方式解决。1428 年，

潞江千夫长刀不浪班叛属麓川，劫掠潞江，驱逐潞江长官曩璧，占据潞江驿，驱逐驿丞，阻断金齿与腾冲交通。朱瞻基说“边

兵重在守备，岂可轻动”，命沐晟前往安抚，允许其继任千户所千夫长。
［11］卷 45，宣德三年七月癸丑条

麓川思任法多次侵夺南甸、腾冲，朱瞻

基说，“念数年来而征交趾及四川番寇，军民劳弊未苏，今莫若且遣谕。„„再加遣人招抚，如能顺服，不必用兵。果执迷不悛，

止调云南官军、土军及木邦宣慰司等处夷兵剿之。”沐晟因思任法侵占南甸、潞江等地，准备出兵，而朱瞻基说:“岂可轻用兵，

但守边不可无备，姑知所奏行之。”［
11］卷 42，宣德三年闰四月庚子条

1430年，木邦罕门法侵占思任法、莽得剌的土地，朱瞻基说:“宜遣官与

三司堂上官各一人同云仙等往谕。如所言皆实，悉令退还，继今各安分保境，无侵犯，如其不服，奏来处置。”
［11］卷 67，宣德五年六月丁酉条

1433年，思任法屠杀腾冲军余，占据潞江，滇西形势危急。 

永乐时期对滇西土司争夺没有施以处罚，没有动用武力，而是以抚谕为主，赐予他们大量物资。这样做虽然能使明朝避免

四面迎战的困境，但对明朝的威望、财政及地方社会的稳定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也给土司一种认识，即挑起战争、侵扰

邻境区域的成本很低。如麓川思任法不顾明朝的抚谕，擅自侵扰邻境，扩张领土，打破各土司之间的平衡关系，甚至危及明朝

直接控制的地区。由于麓川兴起，宣德时期调整滇西边疆尤其是腾冲周边区域的设置，反映了腾冲在治理滇西边疆地区的重要

性逐渐凸显。宣德时期的设置则呈现出顺应土司请求的特点，并针对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目的是防御麓川的侵扰，保证边疆

地区军情及时上传。这对于滇西边疆地区而言，有利于团结边疆地区的土司，对巩固和加强明朝在滇西边疆地区的统治有积极

意义。但未对思任法的侵扰施以实质性的抵抗和威慑力，致使思任法越发嚣张，逐渐打破滇西各土司政权之间的平衡，甚至危

及明朝统辖区域的安全，给后继者留下治理难题。 

三、正统时期解决麓川问题的经过 

相对永乐、宣德时期而言，正统时期对思任法的态度更为强硬。如 1438年六月初七日因沐晟汇报思任法多次侵占南甸、干

崖、腾冲、潞江、金齿等地，朱祁镇命沐晟择机剿捕，同时命思任法归还所侵之地，否则“必兴师征剿”
［12］卷 43，正统三年六月己未条

。二

十三日推举右都督方政、佥事张荣前往云南沐晟处，协同镇守右都督沐昂率兵进讨。七月十八日朱祁镇下令将思任法派来的使

臣押至昆明，若思任法顺服则放归，否则押送至京师，又命沐晟“严禁提备”。二十五日思任法在怒江造船，拟攻云龙，朱祁镇

命沐晟等“急调军马，相机征剿”，但云龙已被思任法控制。在 1438 年的上江战役中，逃至云龙的明军被当地夷人捉拿移送思

任法。八月十三日思任法屠杀腾冲以北瓦甸、顺江、江东等地军余。朱祁镇命沐晟等“相机行事，务出万全，一举而殄灭之”
［12］

卷 44，正统三年八月乙丑条
。九月致书思任法，希望他“省愆思咎，勉图自新”，否则将发大军问罪

［12］卷 46，正统三年九月癸卯条
。十一月朱祁镇命沐晟

“率兵进讨，仍量调附近土官，各领精兵，协力剿除，以靖边境”
［12］卷 48，正统三年十一月壬寅条

。 

朱祁镇抚剿并用未奏效，决定剿灭思氏。1440年三月，朱祁镇致书思任法称，现在“遣人赍敕宥尔前罪，尔等宜革新向化，

睦邻保境，依例遣人朝贡，永享太平之福”，若不服从，“大军复至，身家为戮，虽悔不可追”;同时通报沐昂、马翔及云南三司、

巡按监察御史，“今特降敕一道，悉宥思任法等罪恶”，令沐昂等“选有识见者二三人赍去，谕令改过自新，以为一方生灵之福，

就察彼中人情事体，严饬守备，不许怠忽，其前所遣来陶孟刀派本等，见留云南者，仍严切关防，毋致逃逸”
［12］卷 65，正统五年二月丁巳条

。

1441年二月，朱祁镇命蒋贵等“率师往讨麓川叛寇思任法，务在殄灭此贼，永安边境。”
［12］卷 76，正统六年二月甲申条

 

明朝的剿灭失败，思任法、思机法分别逃往缅甸和孟养。1443 年二月，缅甸以捕捉到思任法为条件，要求明朝将麓川划给

缅甸。朱祁镇则命王骥:一是“将附近彼处土地、人民，计议奏来处置”;二是“设法追捕，或量宜进取，务在擒杀此贼，永绝

边患”
［12］卷 101，正统八年二月丙申条

。四月朱祁镇将孟养许诺给缅甸，令缅甸自己攻取，又命木邦及附近土官备兵马，备征缅甸，迫使缅甸

移交思任法。五月朱祁镇命蒋贵等“务在殄灭穷寇，宁靖边方”
［12］卷 104，正统八年五月甲戌条

。七月王骥决定汇集各土司兵，试图一举会剿

思机法，期望做到“必以夷寇殄灭、地方宁静为期”
［12］卷 107，正统八年八月丁酉条

。王骥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一方面，思机法逃到孟养;

另一方面，虽然思任法逃到缅甸，但缅甸提出“若二贼子未剿，祸根尤在，恐其复仇”，不移交思任法
［12］卷 113，正统九年二月丙午条

。 

此时云南西部疆域因常年战争，社会凋零，粮饷不足，难以承受大量驻军所需的粮食消耗以及战争带来的消极影响
［12］卷 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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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九年五月庚午条、丁丑条
，改用招抚，也未奏效。1446 年正月，云南按察司佥事李瓘建议招抚思机法，“宜因其悔罪，曲垂宽待，量以小

职，协管地方”
［12］卷 137，正统十一年正月癸巳条

。李瓘的建议被采纳。明廷派沐斌前往抚谕。沐斌率领官军到达腾冲，催督夷兵追捕思机法;

同时诏谕思机法，但遭到思机法的拒绝。1444 年，思机法曾遣招赛等人到昆明，表达内附之情，招赛等人却被软禁在昆明。沐

斌诏谕时，思机法因招赛等人久未返回，对明军的真实目的产生怀疑，犹豫不决。1448 年二月，孟养劝思机法赴京，思机法也

拒绝。 

一方面，缅甸控制了思任法，且思任法在缅甸死亡，被移交给明朝，引起思机法弟兄的不满。思机法弟兄因此常与缅甸争

斗。缅甸力不能支，请求明朝派兵。另一方面，明朝对思机法的诏谕也未成功。于是祁镇命令当年秋季调集南京各卫兵征剿思

机法;又致书孟养，“令思机法亲自来朝，朕依前敕，授一职与一地，令归管食，如彼不肯出，尔等擒捕来献为上策;若尔等拘思

机法，报官军接取为中策;若尔等代彼支吾延缓，或报彼逃遁别所，朝廷必命大将，统率大将，直抵尔处，合围旧巢”
［12］卷 164，正统

十三年三月丁亥条
。但此次征伐仍未达到目的，思机法仍在逃。此时东南骚扰，贵州苗叛，军民疲惫。王骥与思机法之子思禄盟誓于伊

诺瓦底江后班师。 

四、麓川问题的解决策略及其遗留问题 

正统时期对麓川问题的处理，采取了以夷攻夷策略。如 1438年大侯州土官知州刀奉汉提出与木邦宣慰使罕门法出动军队十

万人，协助明军征讨麓川。又如 1441年二月王文建议，讨伐麓川应命与麓川接壤且不怕瘴疠、熟悉道路的木邦、缅甸、孟艮、

威远等地率领夷人军队二十万人，从小路直奔麓川。其建议被采纳
［12］卷 76，正统六年二月辛巳条

。 

明朝以夷攻夷，将地方划给有功者，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附近土司相继邀功，请求明朝划拨地方。尤其是明朝将麓川故地给

恭氏、多氏管辖，导致思氏后裔试图恢复故土，引发长达数十年的争端，为三宣六慰地区的稳定埋下了不安定的隐患。以夷攻

夷策略刚提出来时就受到翰林院侍讲刘球的反对。刘球认为缅甸必“挟以为功，必求与木邦分有麓川地。不与则致怨，与之则

两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势坐大，将不可制，是减一麓川生二麓川”。刘球建议“敕靖远伯王骥遣人往谕缅甸，不必生献此寇，

只斩寇首来献，即与厚赏，仍令思机发尽削四境之地，分与各寨新附之夷，许以小职，使仍故处”，“宜召还蒋贵，并止四川、

湖广、贵州之兵”
［13］

。从该地区的复杂关系来看，刘球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明朝将思任法驱逐出麓川后，1444 年九月设陇川宣抚司，以麓川头目恭项为宣抚使，并命恭项等“缉探残寇思机发父子声

息，遇彼出没，乘机擒捕，以绝一方之患”
［12］卷 116，正统九年五月庚午条

。然而，在麓川民众的观念中土地、人民世代属于土司
［14］

。虽然麓

川宣慰司瓦解，但麓川思氏仍有后裔，思氏仍是麓川的主人。明朝以思氏属下头目恭氏代替思氏，并未得到民众的拥护，导致

思氏后裔对陇川的争夺。思机法及其追随者对恭项占据故地不满，试图夺回麓川故地。如 1446 年，“麓川从贼板蹇据者蓝寨，

侵扰陇川”，宣抚司印丢失。不久“思任子机法、卜法复出扰恭项。恭项内奔，朝廷以其父子刻虐蛮人，安置曲靖，即以同知刀

歪孟为宣抚，未几死，遂以多歪焖代”
［15］

。恭项被撤职，表面是他刻虐蛮人，实际是他未得到民众的支持，没有民众基础。将麓

川故地划拨给原主人属下的做法，不利于云南西部疆域的安定。景泰时将陇川所属底麻给木邦，其他土地归还陇川
［12］卷 217，景泰附录

35，景泰三年六月壬申条
。此时，思机法占据孟养，其弟弟思卜法却没有领地，向明朝请求管理孟养。明朝以孟养已给缅甸为由，拒绝思卜

法的请求。因此，思卜法试图恢复麓川故土，夺回木邦占领的原属于陇川的底麻地区，侵扰陇川、木邦
［12］卷 256，景泰附录 68，景泰六年二月甲申

条
。 

虽然明朝将孟养许诺给缅甸，但缅甸并未真正控制孟养。1441年王骥第一次征伐思任法，将其驱逐到了缅甸。1442年三月

朱祁镇许诺木邦、缅甸，“既愿自效，其敕总兵官沐昂仍加激励，俾图成功，果能生系贼首来献，其麓川土地、人民悉予之。”
［12］

卷 90，正统七年三月戊寅条
1443年二月，缅甸捉到思任法，但要求以麓川地区作为交换条件，朱祁镇令王骥等“将附近彼处土地人民，计议

奏来处置”
［12］卷 101，正统八年二月丙申条

。四月朱祁镇将孟养许诺给缅甸，如缅甸不交出思任法，则命木邦等夷兵攻打缅甸，然后将缅甸给

有功者;若孟养不移交思机法，也令夷兵进攻，将孟养给有功者。思任法死后被移交给明朝，缅甸进而索要孟养所属的戛里，明

朝令其自己攻取
［12］卷 145，正统十一年九月庚辰条

。于是缅甸攻取孟养，以银起莽驻守孟养。但麓川民众拥护思任法之子思禄为王，攻击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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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说银起莽不能安抚民众，思禄为王是民众所望。缅甸为保全银起莽的性命，只好退出孟养
［16］573

。思禄建立了阿洪王国，并

试图夺取贡章。1479年，缅甸宣慰使卜剌浪来信反应此事。信中说:“昔麓川思任法叛，朝廷敕有能擒获者以麓川孟养地与之，

后臣擒思任法及其妻子以献，而不蒙赐地。今思洪法复欲夺贡掌地，贡掌乃缅甸朝贡驻泊之所，乞与缅甸。”可见，缅甸认为明

朝曾许诺将孟养给缅甸。甚至钱能调查后也认为卜剌浪宣称贡掌为缅甸旧辖，实际上缅甸没有获得对孟养的管辖权。但明宪宗

朱见深拒绝了缅甸的请求，认为贡掌属于木邦、陇川，孟养则在思卜法之子思洪法的掌控之下，思洪法虽然是思任法的后裔，

但没有过错，不能夺其所辖土地。明朝最后派人与思洪法交涉，思洪法允许缅甸从贡掌经过
［17］

。在明朝对孟养的姑息纵容政策

下，孟养思氏逐渐强大。 

到弘治初年，朱佑樘命兵部颁布金牌信符给各土司。因为思任法叛乱、后裔占据孟养的缘故，孟养宣慰司已废除多年。但

弘治初年颁发金牌信符的官员忘记此事，根据档案上有孟养宣慰司，将金牌信符颁发给孟养思禄
［16］575

。思禄借此号召附近夷人，

略取附近城池，扩大势力。1494年，孟养思禄受征调，渡过伊洛瓦底江，占领腾冲卫所属蛮莫。1503年正月，分守金腾参将卢

和与布政司参议郭绪、按察司副使曹玉抚谕思禄，重申明朝与孟养以伊洛瓦底江为界，思禄退还所据蛮莫等地，明朝因思禄有

协助打击孟密思楪的功劳，拟授予官职，但遭思禄拒绝
［18］8154

。1506年正月，思禄遣陶孟卜送入贡，获得宣慰司印，接受明朝的

羁縻统治
［19］卷 9，正德元年春正月甲午条

。二月思禄贿赂卢和，得到孟母等村寨
［19］卷 10，正德元年二月条

。1510年，木邦罕烈联合思禄出兵屠杀陇川宣

抚司城
［20］

。正德末年，孟养再次起兵，过伊洛瓦底江，凿山开道，由茶山直抵腾冲
［21］

。1526年，思禄之子思伦联合木邦、孟密，

杀死缅甸宣慰使莽纪岁，掳掠其妻子，烧毁衙门，夺取宣慰司印信、金牌，导致缅甸宣慰司瓦解
［18］8132

。 

可见，从麓川宣慰司瓦解，麓川故地被分割、另设土司，将孟养许诺给缅甸之后，盘踞在孟养的思氏后裔试图恢复故土，

报缅甸杀父之仇，与缅甸争孟养，影响了正统以后滇西边疆的稳定。 

五、总结和讨论 

正统时期麓川问题的爆发，是永乐、宣德时，期对滇西边疆治理策略失当的结果。明朝统一云南时，麓川势力已达澜沧江

流域，威胁到明朝西南边疆的安全。到洪武末年，明朝成功将麓川的范围限制在怒江以西、南甸以南区域。永乐时对滇西地区

的策略以抚谕为主。在此政策下麓川得以休养生息，并在永乐中后期逐渐强大，与周边土司争夺。明朝非但没有惩罚，反而以

德怀柔，以达到羁縻控制、边疆安定的目的。宣德时，麓川思任法不断侵扰周边区域。朱瞻基鉴于明朝的财政、社会状况，对

思伦法的侵扰以和平抚谕为主，并在邻近麓川的地区设关隘、巡检，以土酋担任职务，又根据形势变化调整设置。宣德时期的

这些举措对思任法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力，以至思任法打破滇西各羁縻政权之间的平衡，危及明朝统辖区域的安全，形成了正统

时期的麓川问题。 

正统时对麓川思氏及其故地处置不当，思氏后裔在孟养休养，并试图恢复故地，与缅甸争杀。虽然思任法被杀，但其子思

机法、思卜法尚在，且思机法逃到孟养，不接受明朝的金牌信符，使缅甸担心的思氏后裔报杀父之仇成为现实。明朝将思氏故

地拆分给其他土司，起到了瓦解麓川故地的效果。但由于思氏尚有后裔，明朝将其故地另设土司，导致思氏对故土仍念念不忘。

思卜法以及思禄都曾试图恢复故土。同时，正统时以夷攻夷，将同一区域许诺给不同土司，导致景泰以后这一区域的争夺，遗

留下影响滇西边疆局势稳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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